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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

为有效整合办税服务资源、提高办税服务效能、减轻纳税人办税

负担，按照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改革方案》）和《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（2.0

版）》的要求，现就推进国税、地税办税服务厅合作共建工作提

出如下指导意见，请各地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标 

推进国税、地税办税服务厅合作共建要以转变政府职能、建设服

务型税务机关为指导，以优化纳税服务、方便纳税人办税为目标，

通过多种形式合作共建，整合国税、地税服务资源，优化办税流

程，提高服务效率，着力解决纳税人办税“多头跑、跑多次”的

问题，不断提升纳税人获得感和满意度。 

按照《改革方案》的要求，2016 年底前，各地要通过合作共建，

实现办税业务“前台一家受理、后台分别处理、限时办结反馈”

的服务模式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需求导向 

以纳税人为中心，结合各地办税业务量、办税条件、办税环境等



 - 2 - 

实际情况，按照纳税人的合理需求，选择适当方式开展办税服务

厅合作共建。 

（二）便捷高效 

办税服务厅合作共建，应既有利于纳税人方便办税，又有利于适

度整合国税、地税办税服务资源，实现国税、地税优势互补，降

低征纳成本，提高服务质效。 

（三）厉行节约 

办税服务厅合作共建，应充分利用好国税、地税现有资源，重在

适度整合和深度挖潜。确需新建的，应本着厉行节约原则，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 

三、合作共建方式 

国税、地税办税服务厅合作共建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：一是国

税、地税互设窗口；二是国税、地税共建办税服务厅；三是国税、

地税共驻政务服务中心。合作共建的办税服务厅应能够办理主要

涉税事项。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，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实现合作

共建的目标。 

（一）国税、地税互设窗口 

国税、地税根据现有办税服务厅的面积和窗口设置情况，经双方

协商一致，可在对方的办税服务厅设置办税窗口，并派驻工作人

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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